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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支持“光储充”一体化
项目建设 助力绿色交通发展 进一步
促进新能源消纳的七条政策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推动分布式光伏与充电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发展，建

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，加快交通绿色低碳转型，促进新能源科学

开发和高比例消纳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

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4〕13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23〕13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等部门关于支持

内蒙古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

〔2024〕37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提出以下支持措施。

一、支持拓展应用场景。重点围绕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干线

公路服务区（停车区）等应用场景，支持集中式充（换）电场站

建设分布式光伏，配置适当比例的储能，形成“光储充”绿色充

电一体化系统。

二、优化项目审批管理。由项目投资主体自行编制“光储充”

一体化项目申报方案，报送项目所在盟市能源主管部门。项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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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方案中要明确分布式光伏并网模式，可以采用“全额自发自

用”、“自发自用、余电上网”和“完全独立运行、不与电网发

生电量交换”的运行模式。盟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

项目评审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印发项目批复文件，及时备案分布

式光伏、储能、充电基础设施项目。鼓励项目投资主体通过在充

换电基础设施中通过建设分布式光伏、储能等，实现“光储充”

一体化项目“完全独立运行、不与电网发生电量交换”，此类项

目参照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管理，光伏规模不占用所在盟市分

布式光伏建设指标。

三、电网侧科学指引规划。电网企业要完善配电网与“光储

充”一体化项目等新型主体的协调发展机制，针对新型主体科学

规范配电网计算方法。电网企业要针对主配网重要节点，基于负

荷水平、规模、调节能力、电力设备容量等因素，建立配电网可

开放容量的定期发布和预警机制，引导项目科学合理布局。

四、鼓励参与电力市场。鼓励项目业主将具备条件的“光储

充”一体化项目整合成“虚拟电厂”，作为同一主体参与电力现

货市场，引导新型主体在现货低价时段充电，高价时段放电获得

峰谷价差收益。放电阶段参照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运行模式，按

照不报量、不报价、作为市场价格接受者的方式，自主申报次日

运行计划曲线，参与现货交易，作为运行日安排电力运行的边界

条件，进行优先出清，同时暂不承担市场调节费用分摊返还。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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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项目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获得额外收益。蒙东地区在电力现

货市场运行之前，可按照东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相关要求，

参与有偿调峰、调频获取收益，电力现货市场运行后按相关规则

参与电力现货市场。

五、健全项目盈利模式。参照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有关细

则，“光储充”一体化项目自发自用电量暂不征收系统备用费和

政策性交叉补贴，待国家相应政策出台后，按国家政策执行。建

设“自发自用、余电上网”分布式光伏的“光储充”一体化项目，

在确保充电基础设施正常运营的情况下，允许分布式光伏余量上

网，同时参照网内保障性分布式新能源项目，确保上网余量全额

优先消纳。项目储能部分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独立新型储能电站

项目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第十一条“纳入示范项目的电网侧独立

储能电站”的容量补偿标准和机制享受容量补偿，补偿标准按放

电量计算，补偿上限和补偿期暂按 0.35元/千瓦时、10年考虑（从

设备并网后向电网首次放电算起），补偿资金由市场交易主体中

的发电企业分摊，电网企业结算。如有容量市场或容量电价相关

政策出台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六、加强配套电网保障。电网企业要为“光储充”一体化项

目开通绿色通道、限时办结，在电网接入、增容等方面提供优先

服务。容量在 160千瓦及以下以低压方式接入的客户，延伸电网

投资界面至电能计量装置，实行接电“零投资”。为高压客户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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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“三省”服务，延伸电网投资界面至客户建筑区红线，红线外

实现“零投资”。在保证安全运行和电力消纳的前提下，简化项

目接入电网手续办理、并网验收和电费结算等工作。

七、助力绿色交通发展。拓展公路沿线等场景下充电基础设

施的覆盖广度，加密优化设施点位布局，为推广实施“光储充”

一体化项目提供支持。鼓励各地区结合绿色交通，因地制宜建设

一批“光储充”一体化项目，推动新能源与交通融合发展。

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；执行期间如遇国家、自治区

有关政策规定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

	（征求意见稿）

